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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3日，一位新加坡的

老人离世，引来全世界的追思

与悼念。他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

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政

治家、战略家，被誉为“新加坡国

父”，他就是李光耀。2000年12月

7日，香港中文大学为李光耀颁发

荣誉博士学位，称其是近百年来最

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并形容他“以

廉反贪”“以法去乱”“注重和平

而避免冲突”“协调种族而拘除仇

视”“带领新加坡走向富强之路”。2015年3月29日，新加坡主要宗教团体代

表来到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代表新加坡佛教总会、回教传教协会等团体，向

李光耀致上最后的敬意，并感谢他在维护新加坡多元宗教和谐与稳定方面所

做的努力。

作为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其中也包括宗教。新加坡是移民国家，人口多元化和国际化是其一大特

色。在这个547万人口的国家中，共存着佛教、道教、孔教、基督教、印

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犹太教、拜火教等多种宗教，各类宗教信教

群众涵盖了全国86%的人口。他们彼此间能够和谐相处、自由发展，成为

当今世界宗教文明现象的奇观。究其原因，在于李光耀先生的宗教精神

和治国策略。

李光耀如何促进新加坡宗教和谐

文 / 圣凯 

李光耀深刻地理解宗教安顿人心的社会功能，试图让国民用自己的宗教信仰去接

受和协调“实用主义”的“新加坡模式”，这是新加坡国民宗教信仰兴盛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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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用主义与宗教精神

在李光耀的治国方略中，“实用主义”地位突出。“实用主义”是儒家

价值观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运用，即“功效至上”的法则：一切为了对新加

坡的发展有用、有利。他曾公开说过：“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

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当然，“实用主义”给新加坡人带来最大福利的同时，也会加剧人们精

神上的空虚。因此，李光耀深刻地理解宗教安顿人心的社会功能，试图让国

民用自己的宗教信仰去接受和协调“实用主义”的“新加坡模式”，这是新

加坡国民宗教信仰兴盛的根本。

“实用主义”并不是无神论，而是关注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精神。

李光耀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将

“实用主义”运用于新加坡种族文化与宗教和谐的构建中。李光耀主张信比

不信好，他说：“与其什么都不信，不如有个宗教信仰。”“我鼓励人们要

有信仰，因为不管是信神或是信仰别的宗教，都有助于抗拒不良风气和使人

产生回归惑。”87岁生日之前，李光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他坦言宗教

可以帮助他人，也承认宗教的力量影响他的价值观念，比如他虽然不是基督

徒，但他和夫人践行教会的婚姻价值观。

但是，宗教的社会功能毕竟具有两面性。一来各种宗教之间的力量如果

失去平衡容易导致冲突；二来教团势力如果干预政治，左右世俗意志，会使

新加坡成为宗教国家。所以，李光耀深刻认识到宗教信仰的“私人性”与宗

教组织的“社会性”，严格区分二者的界限，对宗教进行既疏导又限制的平衡政

策，确保多元宗教在政府规定的合法范围内发展和活动，弱化各宗教间因神谕差

异而引起世俗纷争的可能性，致力于引导各宗教为政府施政目标服务。

所以，李光耀一方面强调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鼓励国民信仰宗教，以

宗教安顿移民社会的漂泊感；另一方面又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强调政

府的底线是“宗教团体不应该卷入政治”，比如在服兵役、堕胎等问题上，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看法，但宗教

团体必须服从国家法律。

二、依法管理宗教组织

既鼓励国民拥有宗教信仰，

又严格限制宗教参与政治，这种行

事原则本身具有的矛盾并非轻易能

够调和的。李光耀认为，解决这个

矛盾的关键在于立法。新加坡的宗

教组织并未获得宗教法律地位，只

具备世俗法律地位，这即是李光耀

所强调的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的核

心。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宗教组织

可以依据社团法令、慈善法令、产

业税法令、消费税法令、古迹保留

法令与建筑条例等五种法律来完成

注册，继而开展活动。由此可以看

出，新加坡政府是通过完善的法律

体系，将宗教组织纳入社会组织，

来对各宗教进行管理的。

1. 社团法令

在新加坡未独立之前，新加坡

并没有特定的法令用来专门管制宗

教团体的注册。1967年1月颁布《社

团法令》，用来控制政治活动、社

区活动及各类民间活动。社团注册

官认为宗教活动属于民间活动，应

该依《社团法令》注册。

2. 慈善法令

《慈善法令》颁布于1983年。

各类团体注册为慈善团体后，没

有同时被赋于“法人”的地位。

因此，各类团体必须在《公司法

令》《社团法令》或《信托法令》

下完成注册，然后再注册为“慈善

团体”。新加坡绝大部分宗教团体

皆依《慈善法令》注册为“慈善团

体”，这也促使新加坡宗教界从事

慈善事业异常活跃。慈善注册的目

的，在于审阅账目。法令要求，慈

善团体需将其年收入的80％用在团

体宗旨所列的慈善用途中。符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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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条例者，其收入可免缴所得税；

不符合者，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则

其所有收入必须纳税。

3. 产业税法令

新加坡目前的产业税是10％。

凡拥有30年以上使用权的土地屋

产不论民宅、工厂、商店或其他用

途，皆须缴纳产业税。《产业税法

令》第六条规定，凡建筑的全部或

部分纯用于下列用途，可获蠲免产

业税：（1）让公众礼拜的宗教场

所；（2）政府补助学校；（3）慈

善用途；（4）有利新加坡社会发展

之用途。新加坡佛教寺院的大雄宝

殿，及开放给公众用的殿堂场所，

依据第一条皆获蠲免产业税。僧寮

及其他不开放给公众的场所，则必

须缴纳产业税。寺院内若有供奉祖

先牌位或存放骨灰瓮的场所，其所

占用地必须缴纳产业税，其理由在

于这些占用地是有收入的场所。

4. 消费税法令

自2004年1月1日起，新加坡的

消费税调整为5％。凡常年营业额超

过新加坡元100万元的商业、非商业

机构，皆须依消费税法令注册，在

其收入上加抽5％的消费税。佛教寺

院虽非营利机构，但有些寺院为了筹

募建筑基金、慈善基金等项目而举办

各类筹款活动，当其收入有可能超过

100万新加坡元时，它就必须注册为消

费税机构。

5. 古迹保留法令与建筑条例

新加坡《古迹保留法》只有

30多年的历史。凡被选为国家古

迹的建造物，其业主必须依条例维

修产业，不得破坏古迹的历史文化

价值。非古迹的佛教寺院，与新加

坡其他建筑物一样，受城市规划牵

制，不论是新建或重建，都由一套

严密的建筑条例来控制。

李光耀在“实用主义”精神的

指引下，为新加坡社会制订了严格的法律体系。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宗教组

织可以找到自己的适用法令。从登记注册开始，宗教组织即被赋予了“非宗

教”的社会属性，进而将宗教功能严格限制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其社会功能

则受到法律的严格管理。这样一来，既能鼓励宗教为世俗社会提供福利，又

能防止有人假借宗教的名义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三、维护宗教和谐的努力

虽然严格的法律法规已经为维护宗教和谐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是

仍然需要在宗教界乃至整个社会，有意识地培养、营造宗教和谐的氛围。在

李光耀“实用主义”精神的指导下，1989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布《宗教和

谐白皮书》。1990年11月，新加坡议会正式通过《维护宗教和谐法》，将宗

教和谐纳入国家意识，通过法律进行倡导与保障。

新加坡政府有一个由不同的宗教领袖组成的“宗教联合会”，包括佛

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和拜火教等，主席职位每年一换，

轮流担任。通过宗教联合会的体制与机制，他们积极推动宗教间的对话，鼓

励不同宗教的信徒经常接触，促进彼此间的尊重、理解和包容，限制与警告

宗教领域不和谐的言论与行为，避免分歧和争论，求同存异。

2003年7月20日，新加坡政府又发布《宗教和谐声明》，鼓励新加坡人

在每年宗教和谐日的一周内朗诵声明：“我们同为新加坡人民，谨此声明：

宗教和谐是确保我国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社会之和平、进步与繁荣的要素。

我们决心通过相互容忍、信任、尊重和了解，强化宗教和谐。我们将始终如

一，确认国家的世俗性，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既增广

共同空间也尊重彼此的差异，促进各宗教间的沟通。从而确保在新加坡宗教

不会被滥用来制造冲突与不和。”

不仅如此，新加坡政府还在中学开设宗教相关课程，为民众普及宗教常

识，宣扬宗教和谐的理念。

因此，正是在多方面努力下，李光耀先生建立的新加坡今日才呈现出特

有的宗教文明与和谐。                                       

（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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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以“携手共建美好世界——和平、合作、友谊、进步”为主题的“中国－

新加坡 2009 宗教文化展”开幕。王作安局长、中国五大宗教界代表人士与纳丹总统合影。


